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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石家庄市鹿泉区石榴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石家庄市鹿泉区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石家庄市鹿泉区石榴协会、鹿泉区农业农村局、鹿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爱芳 梁文哲 贡晓佳 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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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薛庄石榴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北薛庄石榴的术语和定义、北薛庄石榴保护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5009.7 食品中还原糖的测定 

GB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46 植物性食品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种残留量的测定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8855 新鲜蔬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 

GB/T 12456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761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 

NY/T 844 绿色食品 温带水果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75 号《定量包装上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第 4 章限定范围内符合本标准质量要求的石榴。 

4  质量要求 

4.1感官基本要求 

感官应符合以下要求： 

(1)果形完整、新鲜，无病斑 

(2)果面完好，无影响消费的机械损伤： 

(3)具有本品种应行光泽，形状规则、果形端正，果实饱满： 

(4)石榴皮薄，籽粒色泽鲜红，汁液多，甜度高。 

4.2质量等级 

4.2.1质量等级见表 1。 

表 1 质量等级 
级别 单果质量/g                感官特征 

  果面光洁度      果实色泽       外伤 

特级果  ≥350     光洁     光泽度好         无 

一级果  250-349 

                  

光洁、有星状果锈 

      

光泽正常 允许有轻微外伤 

二 级 果

  

200-249 光洁、有点状果锈 光泽正常 允许有轻微外伤 

4.2.2可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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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软渣，可食率应在 85以上 

4.2.3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可滴定酸   ≤0.8 

可溶性固形物   ≥16.0 

固酸比%    ≥20.0 

4.2.4安全卫生指标 

安全卫生指标应符合 NY/T 844 的要求，及以下要求。 

表 3 安全卫生指标 

检验项目、单位         标准值    检验方法 

克百威，mg/kg        ≤0.01 NY/T 761 

氧乐果，mg/kg        ≤0.01           NY/T 761 

氰戊菊酯，mg/kg               ≤0.01 NY/T 761 

氯氟氰菊酯，mg/kg       ≤0.2 GB/T 5009.146 

铅（以 Pb 计），mg/kg ≤0.1 GB 5009.12 

4.3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感官指标 

5.1.1单果重、光洁度、色泽、杂质及组织形态 

每批取单果样品 10 个，用天平分别称量，取其平均值，将样品放入直径 200mm 的洁净平盘中，

在室内自然灯光下观察其色泽，杂质，组织及形态。 

5.1.2口感 

将样品放入直长径200mm 洁井的平盘中，用味觉品尝其滋味。 

5.2可食率 

按照 GB/T 5835 执行 

5.3理化指标 

5.3.1可滴定酸 

按 GB/T12456 的规定执行。 

5.3.2可溶性固形物 

按 GB/T5009.7 的规定执行 

5.3.3固酸比的计算 

固酸比式按（1)行计算，结果保小数点后一位X=S/A (1) 

式中：X 固酸比 

S-----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A----可滴定酸含量，  

5.4安全卫生指标 

安全卫生指标按 5.2.4 执行 

5.5净含量检验及允许短缺量 

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检验批次 

同一品种、同一等级、同一生产技术规范条件下生产的鹿泉石榴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6.2抽样 

按 GB/T 8855 的规定执行。 

6.3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进行交收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交收。检验项目为感官、质量等级。 

6.4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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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检验为全部要求进行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 

（2）前后两次抽样检验结果差异较大时； 

（3）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5判定规则 

6.5.1 

交收检验时，在整批产品中各等级不合格品率超过定值时，判定其等级不会格，允许降  等或重新

分级。若有一项不合格，则整批全收检验不合格 

6.5.2 

型式检验时，感官特征合理化指标有一项不含格时，允许后抽样复检，如仍有不合格即  判为不合

格产品。卫生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即判为不合格产品。 

7  包装、运输、贮存 

7.1包装 

7.1.1 

包装应确保产品不受伤，包装应采用卫生、浩净的包装材料，并能避免产品受到损伤。 

7.1.2 

容器应符合质量、卫生、透气、耐压的要求。 

7.1.3 

每一包装应标明产品名称，产品的标准编号、商标、生产单位名称、详细地址，规格，净含量和包

装日期等，标志上的字迹应清晰、完整、准确。 

7. 2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运输过程严禁日晒雨淋，严禁与有毒、有害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装。 

7. 3贮存 

北薛庄石榴产品贮存温度5-8℃,相对湿度80％-90％ ，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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